上海海洋大学高级专家提高退休费比例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行政职务
	
	专业技术职务

（职称）
	 
	专    业
	

	参加

工作时间
	
	政治面貌
	
	退休时间
	

	主要简历


	

	改革前（2014年10月前）

主要贡献


	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（请填写改革前主要获奖情况，并附奖励证书复印件）

	人事处

意  见
	根据《关于贯彻执行《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的实施意见》和《关于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：

（一）改革前高级专家符合以下条件者，可以提高退休费标准的百分之五：

□在本单位的生产、科技、文教、卫生、管理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、作出成绩的高级专家。
（二）改革前高级专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以提高退休费标准的百分之十： 

(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发明奖的三等奖及以上获得者（集体奖指主要学术带头人或发明者）；

□省、市、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科技成果奖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（前5名）、二等奖（前3名）、三等奖（第1名）；

□获省、市、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劳动模范、劳动英雄、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称号；

□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励；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符合条件，拟建议提高退休费比例            %

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分管领导意  见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校审批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